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员会

关于转发团中央学校部《关于开展“情暖学子——
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团市委、省部属高校团委：

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学校部关于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通知精神，经团省委书记室同意，团省委学校部决定按照团中央的部署，并且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现将团中央学校部《关于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团市委、省部属高校团委按照通知精神，开展各项关爱行动，同时做好以下相关工作：
1.明确工作责任人。寒假留校大学生慰问工作，是共青团学校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各地、各高校要克服人手紧、时间急、任务重的困难，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高校团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每所高校于1月25日下班前上报一名项目负责人。要确保项目责任人在项目实施期间联络畅通。
2.上报工作方案。各地、各高校团委于1月28日（周四）15：00之前将工作方案以电子邮件形式报至团省委学校部，方案中应当包括学校留校学生数量，留校学生中贫困生数量，“共青团爱心包”发放人员、时间等具体情况。
省部属高校团委请于1月25前下班前将留校学生和贫困学生数（已经放假的）、留校学生和贫困学生估约数（还没有放假的，根据上学年情况估计）与项目负责人一并上报团省委学校部。
3.提供简报素材。团省委学校部将从筹备到慰问这段时间编制相关简报，介绍各地、各高校工作经验与成效。各地、各高校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以信息的形式及时上报，各高校上报信息的份数原则上不少于一份。

4.集中开展行动。根据团中央相关要求，建议各地、各高校于2月6日集中开展慰问活动，营造我省关爱行动的良好氛围。团市委负责组织好下属高校的慰问关爱活动。
联系人：徐龙　冯皓月　武友楠
联系电话：025-83393586
电子邮箱：83393586@163.com
附件：关于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的通知
团省委学校部  省学联秘书处
                       2010年1月21日
附件：

关于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

新春关爱行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学校部，学联秘书处：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和中办、国办关于做好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经团中央书记处批准，团中央学校部决定在春节前夕，针对寒假留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集中开展“情暖学子——共青团新春关爱行动”。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时间
2010年春节前夕。2月6日（农历小年）为集中行动日。
二、主要内容

1.发放一个“共青团爱心包”。各地、各高校团组织要向每名寒假留校经济困难学生赠送一个价值不低于200元，内含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的“共青团爱心包”。礼包上应有统一、醒目的团徽标识和“共青团爱心包”字样。
2.提供一次就业见习机会。各地、各高校团组织要以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为依托，为有意向参加见习的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一次就业见习机会，努力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

3.举办一次文艺活动。各高校团委要在寒假期间免费开放大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内文体活动场所，组织学校文艺团体或文艺类社团为留校学生举行一次文艺演出，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4.进行一次亲情连线。除夕当天，各高校团委要为寒假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们与身在异地的父母、亲人通过免费电话进行一次亲情交流。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关心服务寒假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全团送温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战线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集中力量把工作抓紧抓好。春节即将来临，做好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各级团学组织迅速行动起来，认真部署安排。
2.集中行动，落实到人。各地、各高校团组织近期要深入到经济困难学生中间，摸清本地、本校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情况，对他们的具体数量、困难程度进行逐一统计，做到心中有数。要从本地本高校实际出发，结合本通知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真正把关心和服务带给每名留校经济困难学生。
3.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地、各高校团组织要积极发动广大团干部、教师、校友与经济困难学生开展结对服务，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经济困难学生的良好局面，让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切身感受到党团组织的关怀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请各省级团委学校部于1月30日前上报工作方案（包括寒假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拟开展的工作内容、具体工作安排等），于2月8日前上报“共青团爱心包”发放等工作情况至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
此通知请转发至所有高校团委，各地、各高校开展的具体工作情况可以简报形式随时上报。

联 系 人：徐伟、杨颀

联系电话：（010）85212282、85212550
电子邮箱：xuelianban@126.com
               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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